厦门市促进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2024-2026年）任务清单
 
	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序号
	　　主要内容
	　　具体措施
	　　牵头单位
	　　配合单位

	　　一、加快推进直播业态应用

	　　1
	　　发展壮大直播电商主体
	　　支持本市品牌企业（商家）通过直播方式（含自播）做大做强直播电商业务，提高线上销售规模。引导传统电商企业向新媒体营销内容创作型电商转型，精准分析网销爆品，拓展线上业务规模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2
	
	　　支持我市直播电商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评选，对获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财政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3
	　　推动特色产业发展
	　　以直播电商为纽带，探索直播电商多元化赋能，大力发展“直播+”，围绕我市特色农产品、水暖卫浴、鞋服箱包、日化美妆、休闲零食、水产品等产业开辟高效流通“新赛道”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自贸委、各区人民政府、夏商集团、厦门市供销社集团公司

	　　4
	
	　　鼓励“直播+企业”“直播+店铺”“直播+品牌”等直播业态，提升直播电商对产业的精准赋能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5
	　　开拓多元化直播电商应用场景
	　　鼓励传统商贸流通和制造业与知名直播电商服务机构合作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6
	
	　　推动“直播+商圈”“直播+文旅”“直播+会展”“直播+夜经济”“直播+老字号”等，发展“流量经济+直播带货”新模式。
	　　市商务局（市会展局）、市文旅局
	　　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二、提升直播服务能力

	　　7
	　　打造直播电商产业基地
	　　鼓励各区依托特色产业带、产业园区、办公楼宇、专业市场运营方等资源，对接知名电商平台、专业服务机构，建设集直播场景、内容制作、直播带货、品牌培育、供应链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“一站式”直播电商基地。
	　　各区政府、自贸委、火炬管委会
	　　市商务局

	　　8
	
	　　支持我市直播电商基地积极参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评选，对获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财政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9
	
	　　对营业收入及服务企业达一定规模的直播电商基地给予奖励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财政局

	　　10
	　　培育直播电商平台
	　　大力招引直播电商头部平台在厦设立功能性总部或区域总部。
	　　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
	　　各区人民政府、自贸委、火炬管委会

	　　11
	
	　　发挥厦门产业优势，聚集培育一批工业品、农产品、生活服务业等直播电商平台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服装鞋帽、日化美妆、水产品等直播专区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12
	
	　　支持厦门特产馆建设，线上打造厦门“吃住行游购娱”全矩阵消费平台，形成厦门品牌商家IP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文旅局、各区人民政府、厦门市供销社集团公司

	　　13
	　　聚集专业服务机构
	　　培育引进一批优质数字技术服务商、供应链服务商、数据（AI）营销服务中心等专业服务机构，提升设计研发、模式创新、品牌塑造、流量推送、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服务能力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14
	
	　　推动直播电商平台、MCN机构和运营服务商加强合作，优化资源整合，打造直播电商专业服务生态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 

	　　三、集聚资源支持业态发展

	　　15
	　　发挥公共资源优势
	　　支持利用我市鼓浪屿、园博苑、万石植物园、东坪山、邮轮中心码头及环东海域浪漫线等公共资源，打造直播场景，完善与线上直播电商联动的线下展示、宣传、选品、带货等功能。
	　　市文旅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鼓浪屿管委会
	　　市商务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16
	　　提升快递服务能力
	　　构建与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快递物流服务体系，加快推进“两进一出”工程，提升快递业服务能力，健全产品体系，做优做大供应链服务。
	　　市邮政管理局
	　　市农业农村局

	　　17
	　　强化金融支持
	　　鼓励金融机构与直播电商机构合作，创新有针对性的投融资服务。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供应链金融、分账结算、直播贷、创业贷等特色金融产品。
	　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监管局、市委金融办
	　　市商务局

	　　18
	　　创新直播电商技术
	　　鼓励直播电商企业加大数字化实时布景、AI+MR交互体验等新技术研发应用，积极探索运用5G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高清影像、虚拟主播、元宇宙场景打造等创新技术，借助大数据分析等开展内容审核和精准流量投放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市工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数据管理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四、培育直播电商产业生态

	　　19
	　　推动直播电商人才建设
	　　鼓励高校、职业院校优化调整直播电商相关学科专业，培养适应直播电商发展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。
	　　市教育局
	 

	　　20
	
	　　鼓励职工学堂常态化开展直播电商专业技能公益培训。
	　　市总工会
	 

	　　21
	
	　　对符合条件的职业技能培训给予补贴。开展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推动技能等级认定和企业认证互通。全面实施“技能厦门”行动，举办互联网营销师技能竞赛。
	　　市人社局
	 

	　　22
	
	　　支持直播电商企业引进和培育高端人才，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相关人才政策待遇。
	　　市人社局、市委组织部
	　　市商务局、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23
	　　举办直播电商活动
	　　支持招引举办国家级或国际性的大型直播电商展会、选品会、订货节等，集聚直播电商各链条优质资源，提供线下互动和交易平台。
	　　市商务局（市会展局）
	　　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24
	
	　　积极组织参加福建省电商主播大赛，培育店铺类主播、达人主播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各区人民政府

	　　25
	
	　　发挥协会、基地及服务机构作用，定期开展直播电商知识沙龙、网红经济讲座等活动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 

	　　26
	
	　　鼓励组建直播电商行业智库，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理念和做法，指导直播电商企业经营发展，开展厦门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研究。
	　　市商务局
	　　各区人民政府



